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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太麻里鄉多良段488地號等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分配計畫草案
（第二批）公開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5年3月23日(星期一)下午18時30分 

貳、 地點：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活動中心 

參、 主持人：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李秘書清風 

記錄：張課員志文 

肆、  出席單位：（詳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歡迎各位族人參加今天的分配計畫草案（第二批）公開說明

會，本日將先由業務單位（本所原住民暨社會課）針對本次計畫內容進行

簡報，簡報結束後若族人對於內容有不了解想要再詢問的部分會有開放問

答時間，接著就請業務單位開始報告。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村長及民眾發言摘要： 

一、 本鄉金崙村陳志偉村長： 

符合分配土地資格的村民，名下有原住民保留地且與多良段488地號等

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可以提出申請？如果沒有傳統淵源仍可以申

請分配土地？ 

二、 民眾： 

(一)、 我是住在多良段488地號等土地周邊居民（上大溪、上多良或溫

泉地區），其中有幾筆土地是我祖先遺留的祖耕地，過去有耕作事

實且留有當時石頭堆砌成記號（地界），這樣有符合分配資格？又

土地被十字劃分成4塊土地的情形下，該怎麼申請？ 

(二)、 戶籍在太麻里鄉，那可以申請分配「金富段」地區的原住民保

留地？那怎麼證明傳統淵源關係？ 

(三)、 簡報提到名下不能有任何一筆原住民保留地，那我僅有不到一

分的原住民保留地，那是不是就不行申請分配土地。我的配偶可以

代替我申請？ 

捌、 業務及相關單位回復摘要： 

一、 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回應： 

(一)、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下稱原開辦法）第20條規定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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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資格者，係符合下列各款情形： 

1. 申請人須具原住民身分。 

2. 須為滿18歲之成年人。 

3. 應設籍於本鄉（鎮、市、區）轄區內。 

4. 不得有拋棄土地之紀錄。 

5. 分配後之土地面積不得超額。 

6. 無違法轉讓、轉租原住民保留地紀錄。 

7. 應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 

8. 倘申請人以符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0條1項第1款與該

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之資格申請受配，土地如無原住民使用

中，申請人需名下無登記私有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國有原住

民保留地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且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

係經買賣、繼承或受贈與等其他方式取得者，亦屬取得產權登

記之情形；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他項權利如係經繼承或受贈與等

其他方式取得者，亦屬取得產權登記之情形。 

9. 如土地已有現況使用之原住民，原則應符合地用相關管制規定，

經機關綜合考量特殊個案情形得適用地權地用分流處理原則。 

10. 應符合分配計畫規定之其他要件。 

(二)、 承上，倘符合分配資格者，按原開辦法第20條規定之下列順序

分配：  

1. 符合第20條1項第1款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之資格申

請受配者，土地現況為原住民使用且原受配原住民保留地面積

未達第10條最高限額者。 

2. 符合第20條1項第1款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之資格申

請受配者，惟土地現況「無」原住民使用中，申請分配之原住

民需無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之產權

登記。 

3. 尚未受配。 

4. 因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達成協議、徵收或撥用，致原住民

保留地面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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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鄉多良段488地號等土地採圖面分割之方式，故與祖先留下的

自然地界（石界）未必相符；然族人毋須擔心，本所依「地方政府

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之標準作業程序」規定辦理現地會勘，

屆時邀請族人、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委員及承辦人共同與勘，並依

族人指界使用範圍。惟族人仍須注意使用範圍重疊部分，應先予釐

清疑義後公所始得按程序續辦，如無法釐清爭議，因涉土地權利糾

紛之情事，仍依規定駁回申請案。 

(四)、 公告分配係公所「得」擬具分配計畫辦理分配，即公所具行政

裁量權得將轄內原住民保留地主動辦理分配。又本次分配計畫範圍

係辦理民國109年迄今已填具申請書且經本所受理案件為分配標的，

是以，如非本次計畫範圍之土地而提出申請分配，本所暫無計畫分

配。 

(五)、 傳統淵源涉及個案事實認定，於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人證）證

據力較為不足情形下，可提供耆老、部落傳統領袖或會議主席之口

述紀錄及四鄰證明人具結之切結書等文件，以強化傳統淵源證明。 

(六)、 族人名下有原住民保留地，並非不能申請分配土地，僅係影響

分配順序。因本鄉多良段488地號等土地屬林業用地且現況屬無使

用之雜木林，故族人如係以符合原開辦法第20條1項第1款與該土地

具有傳統淵源關係之資格申請受配，土地無使用中，其名下需無登

記私有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國有原住民保留地耕作權、地上權或

農育權，其分配順序較具優勢。 

(七)、 有關族人申請本鄉多良段127地號國有原住民保留地無償取得所

有權一事，因事涉疑義尚需釐清，爰本所另案函復族人。 

二、 臺東縣政府回應： 

如族人已符合原開辦法第20條1項第1款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

之資格申請受配，因配偶視為一體，自得依前開規定之順序分配。 

玖、 結論：今日大家的發言，我們都會完整記錄在會議紀錄中，今天的說明會

就到這邊結束，謝謝大家的參加，謝謝。 

壹拾、 散會（下午20時00分） 


